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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16 证券简称：气派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6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7,900,000股

发行价格：20.11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气派科技”“公司”“发行人”）已于

2026年 2月 12日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

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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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5年 8月 14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关于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

于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

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5年 9月 26日，发行人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2025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监管部门审核和注册程序

2025 年 12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

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6年 1月 14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79号）。

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的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批复，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7,9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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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价格：20.11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158,869,000.00元

5、发行费用：3,977,419.13元（不含增值税）

6、募集资金净额：154,891,580.87元

7、保荐人（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6 年 2月 3 日出具的《验

资报告》（天职业字［2026］3632号），截至 2026年 2月 3日止，保荐人（主

承销商）华创证券收到气派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158,869,000.00元。

2026 年 2月 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后

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6 年 2月 4 日出具的《验

资报告》（天职业字［2026］3637号），截至 2026年 2月 4日止，发行人本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 7,900,000.00 股，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58,869,000.00元，扣除总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金额）人民币 3,977,419.13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4,891,580.87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7,900,000.00元，

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 146,991,580.87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6年 2月 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涉及资产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人（主承销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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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发

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同时符合发行人相关董事会、

股东会决议及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79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

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

会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梁大钟、白瑛、梁华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

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参与本次认购的资

金来源为合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直接、

间接使用气派科技及其关联方（梁大钟、白瑛、梁华特除外）资金用于认购的情

形，不存在气派科技及其他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本人提供财务资

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不存在认购资金来源于本人本次发

行前所持股票质押的情形，亦不存在以下情形：（1）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

（2）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等违规持股；

（3）不当利益输送。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

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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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律师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该等文件合法、有效，约定的生效条件已成就；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注册

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结果公

平、公正；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具备相应的

主体资格。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认购的数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梁大钟 400,000.00 8,044,000.00 18

2 白瑛 1,200,000.00 24,132,000.00 18

3 梁华特 6,300,000.00 126,693,000.00 18

合计 7,900,000.00 158,869,000.00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大钟先生、白瑛女士

及其关联方梁华特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梁大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33060219590205****，

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

白瑛，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33060219640529****，住

所为广东省深圳市*******。

梁华特，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440304199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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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

本次发行对象梁大钟、白瑛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梁华特系梁大钟和白瑛

的儿子。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梁大钟 45,790,000 42.84% 境内自然人 -

2 白瑛 10,800,000 10.10% 境内自然人 -

3
信达证券－平安银行－信达

证券聚合 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5,360,000 5.01% 其他 -

4
深圳泽源私募证券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泽源利旺田 4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15,243 1.32% 其他 -

5 施保球 1,079,800 1.01% 境内自然人 -

6 童晓红 941,359 0.88% 境内自然人 -

7
气 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868,818 0.81% 其他 -

8 虞玉明 845,194 0.79% 境内自然人 -

9 黄春霖 795,000 0.74% 境内自然人 -

10

鼎泰四方（深圳）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鼎泰四

方福宝成长 3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734,630 0.69% 其他 -

合计 68,630,044 64.19% -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和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大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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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梁大钟 46,190,000 40.24% 境内自然人 400,000

2 白瑛 12,000,000 10.45% 境内自然人 1,200,000

3 梁华特 6,300,000 5.49% 境内自然人 6,300,000

4
信达证券－平安银行－信达

证券聚合 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5,343,900 4.66% 其他 -

5 施保球 1,079,800 0.94% 境内自然人 -

6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891,283 0.78% 境外法人 -

7
气 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868,818 0.76% 其他 -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中证360互联网+大数

据 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850,451 0.74% 其他 -

9 虞玉明 845,194 0.74% 境内自然人 -

10 林新 673,961 0.59% 境内自然人 -

合计 75,043,407 65.38% - 7,90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7,9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控股股东仍为

梁大钟，实际控制人由梁大钟、白瑛变更为梁大钟、白瑛及梁华特，但不会对公

司的控制权造成不利影响。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比例跨越 5%的整数

倍，具体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

量（股）

变动前持股

比例（%）

变动后持股数

量（股）

变动后持股

比例（%）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56,815,000 53.16 64,715,000 56.38

梁大钟 45,790,000 42.84 46,190,000 40.24

白瑛 10,800,000 10.10 12,000,000 10.45

梁华特 0 0.00 6,300,000 5.49

梁瑶飞 50,000 0.05 50,000 0.04

梁晓英 160,000 0.15 160,00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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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派谋远 15,000 0.01 15,000 0.01

注：以上数据均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个别数据存在尾数差异。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94,000 0.56% 8,494,000 7.4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6,285,805 99.44% 106,285,805 92.60%

合计 106,879,805 100.00% 114,779,80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金额预计有所增长，资产负债率预

计得到降低，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将得到改善，偿债能力增强。本次发行后，

随着总股本及净资产增加，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等主要财务指标可能会

因为即期收益摊薄而有一定程度的降低。未来随着募集资金投入，公司业务规模

将继续扩大，盈利能力相应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本规模、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对

公司的控制权将进一步巩固。

本次发行前，梁大钟为公司控股股东，梁大钟、白瑛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的股票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梁大钟、白瑛及其关联方梁华特全额认

购，梁华特系梁大钟和白瑛的儿子。

本次发行完成后，梁大钟先生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梁大钟、白瑛、梁华特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梁大钟、白瑛变更为梁大钟、白瑛、梁华

特。因此，实际控制人梁大钟家庭合计控制股权提升，其对公司的控制权进一步

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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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有效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

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六、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号

法定代表人：陶永泽

保荐代表人：王兆琛、王江

项目协办人：肖正扬

项目组成员：孙翊斌、郭晓勋、罗嘉霖、胡逍

联系电话：0755-88309300

传真：0755-21516715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A座 509单元

负责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支毅、曹倩、郑晓欣

联系电话：010-57763999

传真：010-57763999

（三）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号 68号楼 A-1和 A-5区域

负责人：邱靖之

经办注册会计师：扶交亮、聂娟

联系电话：0755-3396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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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资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号 68号楼 A-1和 A-5区域

负责人：邱靖之

经办注册会计师：扶交亮、聂娟

联系电话：0755-33960968

特此公告。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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